
君山区关于2017年度城乡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岳阳市君山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17年度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岳君财〔2018〕18号）要求，现将我区2017年度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专项资金发放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君山区是1996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一个新区，辖1个街道办事处、4个镇和君山芦苇总场、君山水产养殖场等，总面积623平方公里。总人口26万人。区社会救助管理中心于2009年正式成立，有工作人员6人，负责全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城乡医疗救助等政策宣传、执行、组织、服务等管理工作。

二、项目主要内容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助资金是民生保障资金，依据《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国发[2007]19号）、国务院颁布《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等政策法规规定，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助资金主要用于解决城乡低保家庭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适当考虑水电、燃煤费用开支及未成年人义务教育费用等。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安排落实情况

2017年我区城乡低保专项资金收入2036.73万元。所有资金均保证足额、及时拨付到位，有效地保证了城乡低保工作的正常、平稳开展，提高了困难群众的生活质量。
﹙二﹚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17年我区城乡低保专项资金支出2036.73万元，全部通过区城乡信用社打卡一站式发放。发放资金使用符合政策要求，合理合法，使用有效，实现规范化管理，切实让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众得到实惠。
﹙三﹚资金管理情况

在项目资金管理上，认真执行省财政厅、省民政厅《城乡低保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一是将城乡低保资金在国库集中支付中心设立专户，实行专户储存，专帐管理，做到资金封闭运行，专款专用。二是严格资金拨付程序，按照“民主评议→集中公示→审核审批→下发文件→发放资金→监督检查”的工作步骤进行。为确保资金安全运行，采取了由金融机构打卡发放方式，由财政委托区信用联社发放，第一时间发放到困难群众手中。三是加强资金监管，区民政局、财政局每年两次以上专项资金定期检查，两次以上内部审计，全面掌握各乡镇及城乡低保社会救助资金使用情况，对存在的问题及时纠错整改，主动接受和配合人大、政协、审计、监察等部门检查监督，并接受政风行风评议代表的监督、评议。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一是成立了机构。我区城乡低保工作于2006年正式实施，由低保办负责。2009年，正式成立了君山区社会救助局（副科级），下设城乡低保办，配备了6名工作人员，负责全区城乡低保工作组织实施。各乡镇民政办也明确了1名工作人员办理低保业务，确保了工作顺利开展。二是健全了制度。以区政府文件出台了《君山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细则》、《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对工作机构、救助对象、救助内容和形式、救助标准和程序、救助资金管理、责任追究等作了详细规定。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我区为加强项目支出管理，从多个方面着手：一是刚化、明确办事流程，杜绝违规操作，进一步细化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操作规程》。二是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使广大群众了解民生政策，全年共印发《社会救助工作宣传手册》等宣传资料2万份。三是推进政务公开，规范工作流程，使困难群众知晓和掌握程序。在区、乡镇、社区等办事窗口设置政策宣传栏，做到政策上墙、办事程序上墙、办事资料上墙、办事要求上墙、经办人员相片上墙。四是加强监督检查，及时纠偏纠错。设置综合核查室，安排4名工作人员从事社会救助核查，做到了发现问题，及时查处。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解决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城乡低保政策的实施，改善了年老体弱、孤残、因病因残因无劳动力至贫等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使人民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感受到“亲民、爱民”的阳光雨露，得到了广大困难群众的拥护和好评。

﹙二﹚提高了困难群众生活质量
我区城乡低保专项资金使用按照量入为出、统筹安排的原则，资金社会化发放率100%，所有城乡低保资金通过君山区城乡信用社打卡发放，杜绝了挪用、截留等情况的发生。
六、存在的问题

（一）少数救助对象认定有差异

一是缺乏科学的核查手段。由于没有统一、直观的低保对象实际生活水平的核定办法，一般采取低保申请人出示收入证明、救助工作人员入户调查和邻里取证的方式进行,这种做法既不全面、又不科学。二是核心部门信息共享难度大。在核对低保对象的家庭收入时，虽然可以从社保、房产、公安等部门获取相关信息，但在银行、证券等核心部门，在保守工作秘密和居民隐私等方面的顾虑，沟通机制不顺畅。三是维稳压力大，少数基层民政部门审核把关不严，动态管理不到位。当前，地方政府面临企业改制、征地拆迁、涉及维稳等一系列压力，使社会救助成为维稳工作解难的一个途径。四是低保对象缺乏诚信，不如实申报家庭财产和收入。

（二）机构设置和人员与承担的任务不相适应

目前，基层民政机构健全，但基层工作人员配备人数不够。全区大部分乡镇基本上只配备了2名民政专干，而且人员不能专职，兼任了其他职务。特别是村（居）一级，只能依靠村（居）委会干部兼职服务。社会救助工作的政策性和专业性很强，低保对象和城乡医疗对象的核定是否准确与社会救助工作人员的数量、素质有很大关系，由于人员不足、队伍不稳定，影响了城乡低保、在基层的规范实施。

七、工作建议

鉴于君山这样的财政困难区，建议上级在分配民生资金时，参照一般标准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减小地方财政配套额度。

                                             2017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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